
天津地铁 6号线故障件维修项目候选成交供应商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JGCL-CG-2026-002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6年 06月 15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天津地铁 6号线故障件维修项目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费率：97.00%，质量：满

足询比采购文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24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，费率：98.50%，质量：满足询比采

购文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24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，费率：99.00%，质量：满足询比采购文

件要求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24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

件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件要求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件要求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综合得分：98.67分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综合得分：93.54分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综合得分：77.06分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现将该项目的候选成交供应商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向采购人提出异议，否则，采购人将发放成交通知书。



三、其他

    本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进行采购，因网站格式限制，本采购项目的公示内容以此部分为

准：

天津地铁 6号线故障件维修项目候选成交供应商公示

（采购编号：JGCL-CG-2026-002）
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6年 6月 15日

一、评审情况

1、候选成交供应商基本情况

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1名：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响应费率：97.00%，服务期

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8个月内，供应商完成故障件的检测和维修，故障件上车稳定运营达

10000km/工器具现场正常使用 3个月后视为验收合格，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开始计算，质

保期为 1年。质保期结束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约结束。实际执行日期以双方签订的

合同为准或以采购人书面通知的日期为准。

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2名：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，响应费率：98.50%，服务期限：自合

同签订之日起 8个月内，供应商完成故障件的检测和维修，故障件上车稳定运营达 10000km/

工器具现场正常使用 3个月后视为验收合格，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开始计算，质保期为 1

年。质保期结束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约结束。实际执行日期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

或以采购人书面通知的日期为准。

候选成交供应商第 3名：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，响应费率：99.00%，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

订之日起 8个月内，供应商完成故障件的检测和维修，故障件上车稳定运营达 10000km/工

器具现场正常使用 3个月后视为验收合格，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开始计算，质保期为 1年。

质保期结束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约结束。实际执行日期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或以

采购人书面通知的日期为准。

2、候选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；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；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//；

3、候选成交供应商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件

要求；

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件要求；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满足询比采购文件要求；

4、候选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情况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北京浦然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的评审情况：综合得分：98.67分；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大连之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审情况：综合得分：93.54分；

候选成交供应商(天津浦舰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审情况：综合得分：77.06分；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现将该项目的候选成交供应商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向采购人提出异议，否则，采购人将发放成交通知书。

三、其他

1.采购人坐落在天津市的天津地铁 6号线故障件维修项目，通过询比采购的方式，于 2026

年 6月 11日进行评审，共 3家供应商参加。

2.项目规模及采购范围：本项目采购内容为天津津轨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6号线故障件进行检

测和维修，并提供检测和维修服务涉及到的全部物料，物料应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需求中所需

的全部必换件和偶换件。涉及须要送检计量的部件，供应商应在送检计量合格后使用。针对

不具备维修价值的部件，供应商须出具相应的说明报告。

本项目计划进行的维修件主要包含车辆牵引控制单元、电源模块、HMI屏、VCM模块、双针

压力表、电压表、门控器、车门压力测试仪、轮径尺、绝缘表、多功能分贝检测仪、电动扳

手、万用表等部件，具体以现场实际需检修部件为准。具体详见询比采购文件。采购人与成

交供应商签订固定单价合同。

3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8个月内，供应商完成故障件的检测和维修，故障件上车稳

定运营达 10000km/工器具现场正常使用 3个月后视为验收合格，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开

始计算，质保期为 1年。质保期结束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合同履约结束。实际执行日期以

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或以采购人书面通知的日期为准。

4.监管部门名称：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如有异议请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向采购人提

出质疑。受理单位：天津津轨轨道车辆有限公司，受理负责人:焦工，电话:022-85635632，

受理地点:天津市西青区地铁 10号线梨园头车辆段。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受理单位：天津津轨轨道车辆有限公司，受理负责人:焦工，电

话:022-85635632，受理地点:天津市西青区地铁 10号线梨园头车辆段。

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天津津轨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天津市西青区边村路地铁 10号线梨园头车辆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焦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22-856356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1193191060@qq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天津城市轨道咨询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铭隆大厦 2号楼 2006室（轨道交通产业大厦 20层）

   联 系 人： 刘工、冯工

   电    话： 63183299/63183199

   电子邮件： tjcgzxzb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